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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级中专学生第三学年教学安排等有关情况的说明

说明：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》和全国职业教育半工半读试点工作会议精神，更好地培养适应我国旅游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旅游人才，自2002年9月起我校根据省政府扶贫办、省希望工程办公室、省旅游局等部门相关文件精神，对旅游职业教育进行了创新改革，使教学计划更具科学性，即实施“第一年在校全面理论教学──第二年到助学单位对应实践教学──第三年回校进行理论拔高教学”的教学模式，避免了传统教学安排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不足。目前，我校2006级学生的第二阶段教学环节即将完成，为了更好地组织第三学年的拔高教学，现将教学安排等有关事宜说明如下：

一、实习回校安排:

1、返校时间：以实习就业中心的安排为准。

2、返校前提交材料：①实习鉴定书；②实习总结报告（具体要求附后）；③专业发展方向选择申请（表格附后）。

3、开课时间：实习结束前教务处、实习就业中心另行通知。
二、拟开专业方向：
1、酒店管理（中专）：系统学习酒店管理课程，进行专业理论提升，完成由“服务向管理”过渡或向品牌服务人、中高级技师发展，统一参加学校组织的职业技能鉴定，取得中级职业资格证书，毕业后短期内能胜任酒店初级管理工作或达到技师人才要求。
2、旅游英语（中专）：系统学习酒店管理及相关课程，进行专业理论提升，突出英语教学，统一参加学校组织的职业技能鉴定，取得中级职业资格证书，毕业后能胜任对英语要求较高的旅游企业相关岗位工作。
注：申报该专业须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基础，入学时参加学校组织的英语口试，不合格的同学不得选择该专业。

3、会展服务与管理（中专）：系统学习会展服务与管理系列课程，进行专业理论提升，统一参加学校组织的职业技能鉴定，取得职业资格证书，毕业后能胜任会展行业相关岗位工作。
4、旅游管理（大专/导游方向）：在中专三年级课程的基础上学习大专学籍考试课程，参加大专学籍考试，取得大专学籍，实现中专升大专，提高学历层次；大专阶段系统学习导游考试系列课程及旅行社相关课程学习，通过参加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取得导游证，毕业后从事旅行社管理工作。

5、旅游管理（大专/酒店管理方向）：在中专三年级课程的基础上学习大专学籍考试课程，参加大专学籍考试，取得大专学籍，实现中专升大专，提高学历层次；大专阶段系统学习酒店运作与管理系列课程，参加专业职业技能鉴定，取得中级职业资格证书，毕业后从事酒店管理工作。
三、几个特别提醒注意的问题：
1、从个人发展、专业特点、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时间安排及报名条件的诸多因素考虑，学校从去年起不再开设中专导游专业，学校建议选择导游方向的同学同时解决大专学历问题，选择旅游管理大专（大专/导游方向）专业。
2、每位同学应结合个人和家庭的情况，慎重选择方向，切勿盲从；学校根据个人特点、各方向报名人数及整体安排情况可要求其调整方向。
3、《专业选择志愿表》是学生选择分班及学校进行编班、安排宿舍、预定教材、组织教学的重要依据，请各单位实习指导教师组织学生认真填写，于6月30日前传真至学校实习就业中心，再由学生处、教务处、总务处联合安排分班、住宿、教学等问题。专业选择经学校审批备案后不得改变，确需更改的，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；未按时申报的，由学校根据班级情况确定。
4、选择旅游管理（大专）方向的同学,中专第三年不交学费,大专阶段需按教育厅、物价局当年收费标准缴纳费用，同时享受学校鼓励中专升大专的优惠政策。
5、相关事宜咨询电话：实习就业中心：7317515，教务处：7317510。
附一：实习总结报告具体要求

附二：专业选择志愿汇总表
2008年5月20日

附一：实习总结报告内容要求（统一使用A4大小纸张）
1、概述实习单位的整体情况及实习过程；

2、通过实习对实践性学习环节的认识；

3、实习期间的收获、问题及分析；

4、通过实习对旅游业、酒店业、服务业的认识；

5、通过实习对人生观、价值观、择业观的新认识、新感悟；

6、通过实习对社会及人际交往的新体会；
7、通过实习个人感恩心理、自信心理的增长与培育；

8、通过实习全面、客观、较为深刻地认识自我与自己即将从事的事业；
9、个人职业理想与职业生涯规划；
10、通过实习对学校旅游教育扶贫事业的新认识。

附二：专业选择志愿汇总表（请务必工整填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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